江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文件

江公交告〔2025〕39号

                                       
关于受理群众举报交通违法的通告
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江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受理群众举报的各类交通违法，对群众举报的交通违法行为核实后，录入交通违法系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现通告如下：

一、举报范围

（一）接受道路范围：在江门市辖区道路发生的交通违法行为。

（二）接受举报的违法行为种类

（1）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的；

（2）违法占用专用车道或者应急车道的；

（3）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在车行道内停车的；

（4）违反禁令标志或者禁止标线的；

（5）客运车辆超员或者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

（6）行经人行横道或者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不按规定避让行人的；

（7）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的；

（8）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或者缓慢行驶时，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穿插等候车辆的；

（9）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

（10）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驾驶或者遗弃车辆，离开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

（11）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

（12）其他严重违法行为。

   二、举报人及举报材料要求

（一）举报人要求

1.举报人应提供真实姓名、身份信息和准确的联系方式，以便协助交管部门核查违法事实（注：交管部门对举报者的个人信息将严格保密）；2.举报人应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并能够对自身在进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取证过程中的人身安全进行自我保护，不得在驾驶车辆过程中或者有其他妨碍交通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拍摄、发送信息、举报操作等行为。

（二）举报材料要求

1.举报资料应当清晰反映被举报车辆类型、号牌号码、外观特征、实施交通违法行为地点、违法发生时间等信息；2.举报交通违法的图片，必须保证真实原始，不得对图片进行任何修改编辑；3.举报资料不规范或不属于平台受理范围的违法行为，均不予受理。

三、举报方式及其他事项

1.按要求通过“交管12123”APP提交相关举报证据信息；2.不设举报奖。

特此通告。

江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2025年12月16日

江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挥大队         2025年12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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